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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有關今日(3/25)媒體報導「翡翠水庫集水區遭棄置廢溶液，險害

600 萬人用水」等相關新聞，翡管局特別澄清表示，經洽主管機關查

證結果，發生時間為 108 年 9 月，地點位於新店平廣地區，並非位於

翡翠水庫集水區。 

另依據翡管局每年定期針對翡翠水庫水域環境荷爾蒙、重金屬採

樣檢驗結果，翡翠水庫水體無污染與健康風險之疑慮，水質安全無虞，

請大臺北地區民眾安心。 


